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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德市人民政府关于
宁德市中心城区电力设施布局专项规划的批复

市发改委、国网宁德供电公司：

《宁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宁德供

电公司关于提请审定宁德市中心城区电力设施布局专项规划的请示》

（宁发改〔2023〕34号）收悉，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原则同意你们上报的《宁德市中心城区电力设施布局专项规

划》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二、要加强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等相关规划的有机衔接，做好规

划实施的监督与管理，持续加大中心城区电力设施建设力度，为全市

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提供充足可靠的电力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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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在《规划》实施过程中，如遇重大调整，应按规定程序报批。

宁德市人民政府

2024年1月8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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